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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Disclosure

■ 2020年11月6日 星期五

证券代码：

000401

股票简称：冀东水泥 公告编号：

2020-081

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网上发行中签率及优先配售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第一创业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冀东水泥” 、“发行人” 、“公

司” 或“本公司” ）和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 、“保荐

机构（联席主承销商）” 或“联席主承销商” ）、第一创业证券承销保荐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一创投行” 或“联席主承销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 【第144号】）、《深圳

证券交易所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实施细则（2018年12月修订）》（以下简称

“《实施细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业务办理指南第5号———向不

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深证上〔2020〕543号）》等相关规定组织实

施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 或“冀东转债” ）。

本次公开发行的可转债向发行人在股权登记日 （2020年11月4日，T-1

日）收市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

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原股东优先配售，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

（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

交易系统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

参与网上申购的投资者请认真阅读本公告及深交所网站（www.szse.

cn）公布的《实施细则》。

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在发行流程、申购和缴款、投资者弃购处

理等环节均发生重大变化，敬请投资者关注。 主要变化如下：

1、网上投资者申购可转债中签后，应根据《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

金账户在2020年11月9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

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投资者认购资金不足的，不足部

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2、 当原股东优先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和网上投资者申购的可转债数量合

计不足本次发行数量的70%时，或当原股东优先缴款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和网

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发行数量的70%时，发行人和

联席主承销商将协商是否采取中止发行措施，并及时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报告，如果中止发行，公告中止发行原因，择机重启发行。

本次发行认购金额不足282,000万元的部分由联席主承销商包销。 包销

基数为282,000万元，联席主承销商根据网上资金到账情况确定最终配售结

果和包销金额，包销比例原则上不超过本次发行总额的30%，即原则上最大

包销金额为84,600万元。 当包销比例超过本次发行总额的30%时，联席主承

销商将启动内部承销风险评估程序，并与发行人协商一致后继续履行发行程

序或采取中止发行措施，并及时向中国证监会报告。

3、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

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

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债、可交换债的申购。

放弃认购情形以投资者为单位进行判断。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

际放弃认购的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累计计算；

投资者持有多个证券账户的， 其任何一个证券账户发生放弃认购情形的，放

弃认购次数累计计算。 不合格、注销证券账户所发生过的放弃认购情形也纳

入统计次数。

证券公司客户定向资产管理专用账户以及企业年金账户，证券账户注册

资料中“账户持有人名称” 相同且“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号码” 相同的，按不同

投资者进行统计。

冀东水泥公开发行282,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 （以下简称 “冀东转

债” ）原股东优先配售和网上申购已于2020年11月5日（T日）结束。

根据2020年11月3日（T-2日）公布的《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公

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 ），本公告一

经刊出即视为向所有参加申购的投资者送达获配信息。现将本次冀东转债发

行申购结果公告如下：

一、总体情况

冀东转债本次发行282,000万元，发行价格为100元/张，共计28,200,

000张，原股东优先配售日及网上发行日期为2020年11月5日（T日）。

二、原股东优先配售结果

原股东共优先配售冀东转债共19,711,560张，总计1,971,156,000.00

元，占本次发行总量的69.90%。

三、社会公众投资者网上申购结果及发行中签率

本次发行最终确定的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的冀东转债总计为

848,844,000.00元（8,488,440张），占本次发行总量的30.10%，网上中签

率为0.0115892497%。

根据深交所提供的网上申购信息， 本次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

有效申购数量为73,244,085,320张，配号总数为7,324,408,532个，起讫号

码为000000000001-007324408532。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在2020年11月6日（T+1日）组织摇号抽签仪

式，摇号中签结果将于2020年11月9日（T+2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公告。申购者根据中签号码，确

认认购可转债的数量，每个中签号只能购买10张（即1,000元）冀东转债。

四、配售结果

类别 有效申购数量（张） 实际获配数量（张） 获配比例（%）

原股东 19,711,560 19,711,560 100.00

网上社会公众投资者 73,244,085,320 8,488,440 0.0115892497

合计 73,263,796,880 28,200,000 -

五、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的冀东转债上市时间将另行公告。

六、备查文件

有关本次发行的一般情况，请投资者查阅发行人在《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上刊登的《发行公告》，投资者亦可到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查询募集说明书全文及有关本次发行的相关资料。

七、发行人、联席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1、发行人：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孔庆辉

联系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北三环东路36号环球贸易中心A座22层

联系人：刘宇、沈伟斌

联系电话：010-59512082

2、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佑君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48号中信证券大厦二十三层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10-60833086

3、联席主承销商：第一创业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芳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武定侯街6号卓著中心10层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10-63212001

发行人：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第一创业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2020年11月6日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交易信息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www.suaee.com；

上海地址：上海市云岭东路689号1号楼，咨询电话：400-883-9191

北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蜂窝中路15号，联系电话：010-51917888

微信公众号：请扫描右侧二维码关注

北京天瑞星光热技术有限公司增资公告

增资企业：北京天瑞星光热技术有限公司

经济类型：国有控股企业

注册资本：8,500.000000万元

所属行业：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

职工人数：37

经营范围：开发、设计太阳能真空集热管、太阳能热水器、太阳能集热器、太阳能集热板、真空离子镀膜机、航天

环模器；真空技术开发；镀制加工薄膜膜层技术开发；光学系统设计、开发；设计、开发、销售太阳能集热器、通讯设

备（不含卫星地面发射、接收设备）；太阳能集热系统的技术开发；软件开发；计算机系统服务；销售自行开发的产

品、机械设备、金属材料、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电子产品；合同能源管理；生产太阳能真空集热管、太阳能热水

器、太阳能集热器、太阳能集热板、机电设备类产品中的真空离子镀膜机、航天环模器；组装真空机组、电源电控

柜；镀制加工薄膜膜层项目（非电镀类）（限分支机构经营）；互联网信息服务。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

展经营活动；互联网信息服务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

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股权结构：航天神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51.00%；航天投资控股有限公司44.00%；范兵1.18%；陈步亮1.18%；王

宏0.59%；张秀廷0.59%；刘雪莲0.52%；薛文0.29%;涂雪海0.29%;王静0.18%;杨兴0.18%

拟募集资金金额：视征集情况而定

拟募集资金对应持股比例：不低于50%

拟新增注册资本：不低于8500万元

拟增资价格：--

拟新增投资人数量：1

原股东是否参与增资：否

职工是否参与增资：否

募集资金用途：

补充增资人流动资金，调整债务结构，促进企业发展

增资达成或终结的条件：

增资达成条件:

征集到1家符合条件的意向投资方， 意向投资方接受增资条款且增资价格不低于经备案的净资产评估值，并

获得融资方股东会同意，且投资方与融资方及融资方股东就增资协议达成一致，则增资达成。

增资终结条件:

信息披露期（含延长的信息披露期，如适用）满，如意向投资人不符合增资人增资要求，或投资人资格未取得

增资人有权机构批准同意，或最终投资人与增资人未能就《增资协议》达成一致，经增资人书面通知交易所，本次

增资终结，增资人不承担任何违约责任。

增资后企业股权结构：

增资完成后原股东合计持股比例不高于50%，新股东持股比例不低于50%

对增资有重大影响的相关信息：--

项目联系人：李玲玲

联系方式： 010-51917888转309

信息披露期满日期： 2020-12-29

(项目信息以www.suaee.com正式挂牌公告为准)

广州中船文冲实业有限公司增资公告

增资企业：广州中船文冲实业有限公司

经济类型：国有独资公司（企业）/国有全资企业

注册资本：1.000000万元

所属行业：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

职工人数：0

经营范围：金属船舶制造;项目投资（不含许可经营项目，法律法规禁止经营的项目不得经营）;物业管理;场

地租赁（不含仓储）;房屋租赁;船用配套设备制造。

股权结构：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100.00%

拟募集资金金额：视征集结果而定

拟募集资金对应持股比例：50

拟新增注册资本：--

拟增资价格：--

拟新增投资人数量：1

原股东是否参与增资：是

职工是否参与增资：否

募集资金用途：用于本公司现有文冲船厂地块项目的改造开发。

增资达成或终结的条件：

增资达成条件:

征集到一家符合投资方资格条件，且接受增资公告的各项要求和条件的意向投资方，经有权批准机构同意，

并与增资方就增资事项签署合法有效的增资协议。

增资终结条件:

公开挂牌未征集到合格意向投资方；意向投资方不符合增资方增资需求；最终投资方与增资方未能就《增资

协议》达成一致；增资方主动申请终结项目。

增资后企业股权结构：增资完成后，原股东持有广州中船文冲实业有限公司50%股权，新股东持有广州中船文

冲实业有限公司50%股权。

对增资有重大影响的相关信息：

（1）原股东拟将增资人评估基准日的资本公积转增为实收资本，与本次增资同步完成。 本次增资底价以经备

案的净资产评估值和转增后的实收资本为基础计算。（2）截止2020年8月31日，增资方尚欠借款共计1,436,000,

000元。（3）就上述1,436,000,000元借款，增资方已将其持有的四个地块抵押给债权人。（4）针对文冲船厂地块

改造项目，投资方需根据后续实际搬迁补偿需求提供相应资金支持。 （5）截至资产评估基准日，增资方应收账款

100,747,910.02元为文冲船厂等单位租赁文冲船厂地块产生的收入，为原股东独享，不参与本次评估项目估值的

对价，未纳入审计评估。

项目联系人：王心芸

联系方式：010-51917888-732

信息披露期满日期： 2020-12-29

(项目信息以www.suaee.com正式挂牌公告为准)

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项目公告专栏

欲了解详细信息，请查询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http://www.cquae.com/

（重庆）地址：重庆市渝北区青枫北路6号渝兴广场B9、B10栋

（北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8号静安中心2012室

序号 项目名称

总资产

(万元)

净资产

(万元)

项目简介

转让底价

(万元)

1

重庆北源玻璃有限公司78.81%股权、

1698.088713万元债权及实物资产一

批（土地、房屋、构筑物）

6419.08 1769.84

公司主要生产药用玻璃包装产品，产品覆盖药用钠钙玻璃管、药用低硼

硅玻璃管、药用中硼硅玻璃管、药用低硼硅玻璃管（棕色）、低硼硅玻璃

安瓿、中硼硅玻璃安瓿、低硼硅玻璃安瓿（棕色）、中硼硅玻璃安瓿（棕

色）、钠钙玻璃管制口服液体瓶、低硼硅玻璃管制注射剂瓶等。

咨询电话:�刘承 023-63621586；15687887777

6975.039113

2

重庆渝富置业有限公司100%股权及

117871.33万元债权

-- 115801.77

标的企业主要资产系位于重庆大渡口区重钢滨江片区172.35亩商住用

地，总建筑面积48.90万平方米，其中住宅建筑面积30.77万平方米，商业

建筑面积18.13万平米。

咨询电话:�刘承 023-63621586；15687887777

210514

3

重庆光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100%

股权及22582.94万元债权

89513.26 49673.58

标的企业主要资产为位于重庆市沙坪坝区 “中国西部装饰材料物流中

心” 项目，该项目建筑面积259204.69㎡，其中：商业100054.74㎡、酒店

7617.5㎡、办公楼43663.05㎡、公寓37898.01㎡、车库66520.03㎡、配套

设施及机备用房3451.36㎡。

咨询电话:�刘承 023-63621586；15687887777

67338.84

4

重庆市佐能化工有限公司90%股权

及5085万元债权

19604.37 9458.48

标的企业主要从事粗苯精制生产和产品销售，拥有5万吨/年的粗苯加工

能力，公辅设施(包括环保设施)均按10万吨/年规模配套建设。

咨询电话:�刘承 023-63621586；15687887777

12746.369

5 重庆渝涪高速公路有限公司30%股权 911259.96 413778.82

标的企业主要负责重庆渝碚高速公路经营管理，享有重庆渝碚告诉公路

经营管理权，经营权期限自2003年9月30日至2033年9月29日24时。 渝

碚高速日均车流量超过6万辆次，车辆通信量和收入逐年快速增长。

咨询电话:�刘承 023-63621586；15687887777

170859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鹏华

创业板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整改的

提示性公告

鹏华创业板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以通讯方式召

开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根据本基金管理人于2020年10月30日发布的《鹏

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鹏华创业板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

大会会议情况的公告》， 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未达到法定的会议召开条

件。

基金管理人将根据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的《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

理业务的指导意见》的要求，于2020年底完成本基金的整改，取消分级运作机

制，将鹏华创业板A份额与鹏华创业板B份额按照各自的基金份额净值转换成

鹏华创业板份额的场内份额。 届时，基金管理人将相应变更基金名称、修改基

金合同并就取消分级运作的安排进行公告。 敬请投资者合理安排投资计划。

重要提示：

1、本基金整改前，鹏华创业板A份额、鹏华创业板B份额仍可在二级市场

正常交易，期间，鹏华创业板A份额、鹏华创业板B份额可能存在折溢价交易情

形，其折溢价率可能发生较大变化。

2、 本基金整改将鹏华创业板A份额与鹏华创业板B份额按照基金份额净

值折算为鹏华创业板份额。如果投资者在整改前以溢价买入或持有，转型后可

能遭受因溢价消失带来的较大损失。 请投资者注意相关投资风险。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11月6日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鹏华

中证

800

地产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整改的提示性公告

鹏华中证800地产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以通讯

方式召开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根据本基金管理人于2020年10月30日发布

的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鹏华中证800地产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

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会议情况的公告》， 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未达到法定

的会议召开条件。

基金管理人将根据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的《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

理业务的指导意见》的要求，于2020年底完成本基金的整改，取消分级运作机

制，将鹏华地产A份额与鹏华地产B份额按照各自的基金份额净值转换成鹏华

地产份额的场内份额。 届时，基金管理人将相应变更基金名称、修改基金合同

并就取消分级运作的安排进行公告。 敬请投资者合理安排投资计划。

重要提示：

1、本基金整改前，鹏华地产A份额、鹏华地产B份额仍可在二级市场正常

交易，期间，鹏华地产A份额、鹏华地产B份额可能存在折溢价交易情形，其折

溢价率可能发生较大变化。

2、 本基金整改将鹏华地产A份额与鹏华地产B份额按照基金份额净值折

算为鹏华地产份额。如果投资者在整改前以溢价买入或持有，转型后可能遭受

因溢价消失带来的较大损失。 请投资者注意相关投资风险。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11月6日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鹏华中证

800

证券保险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整改的提示性公告

鹏华中证800证券保险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以

通讯方式召开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根据本基金管理人于2020年10月30日

发布的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鹏华中证800证券保险指数分级证券投

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会议情况的公告》， 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未

达到法定的会议召开条件。

基金管理人将根据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的《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

理业务的指导意见》的要求，于2020年底完成本基金的整改，取消分级运作机

制，将鹏华证保A份额与鹏华证保B份额按照各自的基金份额净值转换成鹏华

证券保险份额的场内份额。 届时，基金管理人将相应变更基金名称、修改基金

合同并就取消分级运作的安排进行公告。 敬请投资者合理安排投资计划。

重要提示：

1、本基金整改前，鹏华证保A份额、鹏华证保B份额仍可在二级市场正常

交易，期间，鹏华证保A份额、鹏华证保B份额可能存在折溢价交易情形，其折

溢价率可能发生较大变化。

2、 本基金整改将鹏华证保A份额与鹏华证保B份额按照基金份额净值折

算为鹏华证券保险份额。如果投资者在整改前以溢价买入或持有，转型后可能

遭受因溢价消失带来的较大损失。 请投资者注意相关投资风险。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11月6日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鹏华中证

一带一路主题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整改的提示性公告

鹏华中证一带一路主题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以

通讯方式召开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根据本基金管理人于2020年10月30日

发布的《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鹏华中证一带一路主题指数分级证券投

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会议情况的公告》， 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未

达到法定的会议召开条件。

基金管理人将根据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的《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

理业务的指导意见》的要求，于2020年底完成本基金的整改，取消分级运作机

制，将鹏华带路A份额与鹏华带路B份额按照各自的基金份额净值转换成鹏华

一带一路份额的场内份额。 届时，基金管理人将相应变更基金名称、修改基金

合同并就取消分级运作的安排进行公告。 敬请投资者合理安排投资计划。

重要提示：

1、本基金整改前，鹏华带路A份额、鹏华带路B份额仍可在二级市场正常

交易，期间，鹏华带路A份额、鹏华带路B份额可能存在折溢价交易情形，其折

溢价率可能发生较大变化。

2、 本基金整改将鹏华带路A份额与鹏华带路B份额按照基金份额净值折

算为鹏华一带一路份额。如果投资者在整改前以溢价买入或持有，转型后可能

遭受因溢价消失带来的较大损失。 请投资者注意相关投资风险。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11月6日

证券代码：

603969

证券简称：银龙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52

天津银龙预应力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大股东减持股份

计划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天津银龙预应力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11月6日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大股东减持股份计划的公告》（ 公

告编号：2020-051），现将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谢志峰先生及大股东谢铁锤先生拟采用协议转让方式减持公司股份情况补充说明如下：

谢志峰先生拟采用协议转让方式，将其所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不超过49,232,746股，分别转让给其个人和与其一致行动人共同成立的资产管

理计划；谢铁锤先生拟采用协议转让方式，将其所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不超过51,628,990股，转让给其一致行动人成立的资产管理计划。 目前上述

资产管理计划尚在成立过程中。

本次股份转让不会导致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及持续经营能力产生影响；同时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

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减持期间，公司将持续关注谢志峰先生与谢铁锤先生的减持进展，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天津银龙预应力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1月6日

证券代码：

603022

证券简称：新通联 公告编号：临

2020-060

上海新通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再次延期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上海新通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10月15日

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上海新通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

购买暨关联交易草案的信息披露问询函》（上证公函【2020】2589号）（以下

简称“问询函” ），公司于当日披露了《新通联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

函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0-054），并于2020年10月22日披露了《上海新

通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延期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公告》（公告

编号：临2020-058）、2020年10月29日披露了《上海新通联包装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再次延期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0-059）。

公司收到《问询函》后，积极组织相关人员对《问询函》涉及的问题进行

逐项落实和回复。由于问询函涉及的内容较多，部分问题的回复内容还需进一

步补充和完善， 为确保回复内容的准确性和完整性， 经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

请，公司将再次延期至2020年11月12日（含）前披露对《问询函》的回复。 延

期回复期间，公司将继续协调相关各方，积极推进《问询函》的回复工作，争取

尽快完成对《问询函》的回复并按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公司

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报刊及网站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

司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新通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1月5日

西部信托有限公司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及董事的公告

依据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陕西监管局 《陕

西银保监局关于西部信托有限公司变更注册资本的批

复》（陕银保监复[2020]343号）及《陕西银保监局关于核

准杨驰任职资格的批复》（陕银监复[2020]344号），我公

司已于11月4日完成了以下事项的工商变更登记：

1.公司注册资本由15亿元变更为20亿元；

2.董事张烨变更为杨驰。

特此公告。

西部信托有限公司

2020年11月4日

吴小丽：

上海意隆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

海郁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西尚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易财行财富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以下合称阜兴系私募机构）违反了

《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

下简称 《暂行办法》） 第十四条、 第十五

条、第二十三条第四项、第二十四条等相关

规定， 涉案金额特别巨大、 涉及投资者众

多、情节特别严重，严重扰乱了证券市场秩

序并造成恶劣社会影响。 你作为阜兴系私

募机构的主要负责人， 直接参与私募机构

的经营和决策， 牵头实施私募基金的相关

违法违规行为， 是阜兴系私募机构违法违

规行为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违法情节较

为严重。 依据《暂行办法》第三十九条和

《证券市场禁入规定》（证监会令第 115

号） 第三条第七项及第五条， 我会决定对

你采取十年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因其他方式无法送达， 我会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市

场禁入决定书》（[2020]12 号）。 限你在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到我会领取前述

决 定 书 （联 系 电 话 ：010-88060804，

021-50185579），逾期即视为送达。

你如果对本市场禁入决定不服， 可在

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内向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申请行政复议， 也可在收

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 个月内直接向有管辖

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复议和诉讼

期间，上述决定不停止执行。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2020 年 11 月 6 日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市场禁入决定书送达公告

蚂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蚂蚁集团” 或“发行人” ）首次

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或“本次 A 股发

行” ）并在科创板上市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科

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

册（证监许可〔2020〕2634 号）。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蚂蚁集团” ，扩位简

称为“蚂蚁科技集团” ，股票代码为“688688” 。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 ）与中信建投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 ）担任本次发行的联席保荐机构（联

席主承销商）（中金公司与中信建投合称为 “联席保荐机构 （联席主承销

商）” ）。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 ）、华泰联合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 ）、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申万宏源” ）和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银证

券” ）担任本次发行的联席主承销商（中金公司、中信建投、中信证券、华泰

联合、申万宏源和中银证券统称为“联席主承销商” ）。

发行人及联席主承销商已于 2020 年 10 月 23 日（T-4 日）完成战略投

资者缴纳认购资金的工作，于 2020 年 10 月 29 日（T 日）完成本次 A 股发

行的网上和网下发行申购工作，截至 2020 年 11 月 3 日（T+3 日）完成网上

中签投资者以及网下配售投资者缴纳认购资金的工作。发行人及联席主承销

商原计划于 2020 年 11 月 3 日（T+3 日）晚间发布《蚂蚁科技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及《蚂蚁科技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

发行人及联席主承销商已于 2020 年 11 月 3 日发布 《蚂蚁科技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暂缓上市公告》。 为切实保护

投资者利益，发行人及联席主承销商决定暂缓本次发行工作。 发行人及联席

主承销商将按照投资者缴纳的新股认购资金及相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如有）并加算银行同期存款利息返还投资者。 发行人及联席主承销商将于

2020 年 11 月 6 日启动退款程序，前述资金于 2020 年 11 月 9 日退回。 投资

者认购的股份将于 2020 年 11 月 6 日注销。

暂缓发行后， 蚂蚁集团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同意批复的有效期内，

在对相关会后事项充分核查和评估的基础上，视情况决定是否重新启动发行

并及时公告。

特此公告。

发行人： 蚂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 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 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11

月

5

日

蚂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暂缓发行的公告

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